
 

 

 

 

對質詰問權之例外 

趙琳老師  
（律師高考及格）  

 

壹、案例 

根據我國大法官釋字 582 號解釋文：「憲

法第十六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，就刑事被告而

言，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。刑

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利，即屬該等權利之一，

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『非由法院依法定

程序不得審問處罰』之正當法律程序所保障之

權利。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，證人於審

判中，應依法定程序，到場具結陳述，並接受

被告之詰問，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

實之判斷依據。」明載詰問權為我國憲法第

16 條訴訟權所保障之權利，且屬於第 8 條正

當法律程序的內涵。但此並非絕無任何例外，

該號解釋理由書亦載：「至於被告以外之人（含

證人、共同被告等）於審判外之陳述，依法律

特別規定得作為證據者，除客觀上不能受詰問

者外，於審判外，仍應依法踐行詰問程序。」

然何者始可構成對質詰問權之例外，則似有疑

問，故以下即從對質詰問權理論基礎發展推演

畫出其容許例外之範疇。 

貳、對質詰問權之例外 

一、對質詰問之三階審查順序 

在我國，對質詰問權為被告憲法上之權利，

已為多數人所接受之觀念，故需探究者在於

何種情況會侵害被告之對質詰問權，而致使

法院在此時不得採行被告以外之人的陳述

作為判決之證據。審查順序先後分成三大步

驟： 

該人是否為應受刑事被告對質詰問的不

利證人，若否，不生下述問題；若是，

則繼續審查。 

國家機關已否踐行保障質問權內涵之程

序，若是，不生下述問題；若否，定性

上即屬於對於對質詰問權之「干預或限

制」，應繼續審查。 

系爭干預或限制，有無「正當化事由」，

這其實就是構不構成對質詰問的「容許例

 Judg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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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」之判斷；如果答案否定，就是違法侵

害了被告的質問權，進而產生違法效果問

題。 

上述所稱對質詰問權保障內涵的核心要

求是：刑事被告在整個程序中，對於不利證

人應享有（至少一次）面對面、全方位去挑

戰、質疑及發問的適當機會1。是以，若在

整個刑事程序中，已給予被告對於不利證人

有至少一次的對質詰問之機會，則即未違反

對質詰問權，反之，若在整個刑事程序中，

完全未給予被告對於不利證人對質詰問之

機會，即是屬於對於對質詰問權之「干預或

限制」，則應繼續審查是否符合對質詰問容

許例外之情況。 

二、對質詰問之容許例外：四大檢驗法則

及規範依據 

歐洲人權法院本於公平審判的出發點，特別

著重補償平衡的程序要求，此點與傳聞法則

的思考模式迥異。一般情形，是否容許證詞

的準據取決於程序保障高低的情況。針對質

問問題，亦同（如質問保障是否充分，也會

結合有無律師在場辯護的程序保障）。關於

質問容許例外，同樣取決於程序保障情況，

簡言之，法院採納未經（充分）質問的證詞，

當然是對被告不利，因此，法院應透過平衡

與補償的程序性措施，確保整個程序的公平

性，使其對被告的不利降到最低，即應以對

被告防禦權的「補償」，作為質問容許例外

的必要條件；唯有做到這點，才能認為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林鈺雄，對質詰問例外與傳聞例外之衝突與出路—歐洲人
權法院與我國最高法院裁判之比較評析，台灣法學雜誌，
119 期，2009 年 1 月，頁 95。 

採納未經質問的證詞具有「正當化事由」，

否則即屬對被告質問權的違法侵害2。 

因此，歐洲人權法院在發展諸多法則決定對

質詰問權容許例外之標準時，即透過上述例

外法理，判斷在各個具體個案中，法院決定

採認對未經被告對質詰問之不利證人所為

之陳述時，是否確已盡其應做且可做的補償

努力，以使對被告防禦權之不利降至最低，

具體而言，容許例外包括下述義務法則、歸

責法則、防禦法則及佐證法則等四大檢驗法

則，其中前三者屬證據能力之層次，末者則

屬證明力層次之要求。 

義務法則： 

義務法則係指，國家機關（尤其是法院）

自身負有促成對質詰問的義務，故應先

履行傳拘等義務，始能成立質問的容許

例外，由於對質詰問以空間上「面對面」

提問為保障內涵，當場、在場遂成為基

本要求，為此目的，除了「通知」被告

及辯護人到庭之外，必須「傳喚」不利

證人到庭，傳喚不到者必要時應動用「拘

提」權限。據此，若法院欲朗讀後採納

不利證人先前的審判外陳述筆錄（無論

是司法警察（官）、檢察官或法官前之筆

錄，皆同）作為裁判基礎，前提是法院

自身已盡了傳喚、乃至於拘提該證人的

不懈努力，而該證人仍無法親自到庭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林鈺雄，對質詰問例外與傳聞例外之衝突與出路—歐洲人
權法院與我國最高法院裁判之比較評析，台灣法學雜誌，
119 期，2009 年 1 月，頁 96～9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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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問的情形3。 

對照在我國刑事訴訟法而言，即指第 163

條第 2 項規定法院負有澄清義務4，是

以，法院應傳喚不利證人到庭陳述，即

令先有傳喚不到之情形，必要時仍應採

用拘提之手段強迫證人到庭陳述，此乃

屬法院已盡其澄清義務，若否，即構成

違法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10 款應調查

之證據未予調查之判決當然違背法令事

由，效果與歐洲人權法院所稱之義務法

則效果相同。 

歸責法則： 

不利證人不能到庭對質詰問，必須是非

肇因於可歸責於國家之事由所致，否則

法院不能採納未經質問的不利證詞，例

如，共犯證人於警詢時作成不利陳述，

之後被警察刑求致死，此時事實上固然

已再無對質詰問的可能性，但因屬可歸

責於國家之事由，故未經質問證詞不能

作為有罪裁判的依據。反之，如果是可

歸責於被告本人之事由（例如逃亡），致

使到庭證人陳述未經其對質詰問者，即

可能構成未經質問之容許例外（但應同

時注意被告缺席審判之法定限制），更極

端事例如被告殺死先前證人，致再也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林鈺雄，對質詰問例外與傳聞例外之衝突與出路—歐洲人
權法院與我國最高法院裁判之比較評析，台灣法學雜誌，
119 期，2009 年 1 月，頁 97～98。 

4
 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2 項：「法院為發見真實，得依職
權調查證據。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
關係事項，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。」 

能質問5。 

然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就此歸責法則並無

相類似之規範條文，在適用歸責法則

時，明文條文規定僅有在訴訟法上課予

有利或不利效果的法則，例如刑事訴訟

法第 67 條遲誤法定失權期間而聲請回復

原狀者，以「非因過失」為要件，因此，

在對質詰問的容許例外上，歸責法則依

據仍是求諸前述憲法及法律規定要求對

質詰問相關規範之目的及理論。 

防禦法則： 

防禦法則係指，即便合乎前述兩項要件

情形，也應本於補償平衡的公平程序要

求，盡力保障被告較佳防禦的可能性，

始能構成未經質問之容許例外。具體而

言，這項法則要求： 

次佳防禦之替代方法。以合乎前述對

質詰問之三階審查順序核心內涵保障

的方式，讓被告親自質問出庭的不利

證人，固然對被告而言是「最佳防禦

方案」，但個案中最佳選項未必存在；

不存在時，法院應盡力尋求「次佳防

禦」（同時也是對質問內涵限制較小）

的程序踐行方式，而非逕行採納書面

陳述等證據代替品。這點類似比例原

則下位的必要性原則（最小干預原則）

之判斷6。例如，有無法讓被告親自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林鈺雄，對質詰問例外與傳聞例外之衝突與出路—歐洲人
權法院與我國最高法院裁判之比較評析，台灣法學雜誌，
119 期，2009 年 1 月.，頁 98。 

6
 林鈺雄，對質詰問例外與傳聞例外之衝突與出路—歐洲人
權法院與我國最高法院裁判之比較評析，台灣法學雜誌，
119 期，2009 年 1 月，頁 9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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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面詰問的秘密證人或性侵害之被害

人等，不能逕自導出對質詰問權容許

例外之結論，而應尋求有無其他替代

方案可補償之，例如由被告之辯護人

詰問、被告書面提出問題而由法官代

為詰問等，另外可由被告親自詰問之

方式尚有透過變聲、視訊等方式，俾

使秘密證人身份不致曝光或被害人不

致因與被告面對面過於恐懼而有無法

作證之情形，亦同時能讓被告之防禦

權不致完全被剝奪。 

給予被告充分辨明之防禦機會。這項

要求適用於所有的容許例外情形，即

便是合乎前述義務法則及歸責法則之

要求，而容許法院採納的偵訊筆錄，

仍應給予被告充分辨明以質疑證詞的

機會7。 

在我國刑事訴訟實務上，亦採行上述防

禦法則兩項要求，如在證人保護法第 11

條第 4 項即明定：「對依本法有保密身分

必要之證人，於偵查或審理中為訊問

時，應以蒙面、變聲、變像、視訊傳送

或其他適當隔離方式為之。於其依法接

受對質或詰問時，亦同。」此項規定即

是在保護秘密證人之身分不致曝光而有

安全之疑慮，另外一方面亦是在保障被

告仍享有對質詰問權，僅是方式部分調

整而已，故若法院未採行上述方式給予

被告次佳之防禦方案，而逕自採行秘密

證人先前之筆錄，構成違反刑事訴訟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
 林鈺雄，對質詰問例外與傳聞例外之衝突與出路—歐洲人
權法院與我國最高法院裁判之比較評析，台灣法學雜誌，
119 期，2009 年 1 月，頁 99。 

第 379 條第 10 款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

之判決當然違背法令，與前述違反義務

法則之效果相同。 

佐證法則： 

未經質問的不利證詞，因合乎前述 3 項

的容許例外要求而取得證據能力者，仍

應注意佐證法則的證明力限制，亦即，

該不利陳述既不得作為有罪裁判的唯一

證據，也不作為其主要證據，仍應以其

他證據來驗證該不利陳述的真實性。至

於何從得知有罪判決是否以未經質問的

不利證詞為唯一或主要證據？其實就是

判決理由。但應注意，佐證法則猶如其

他所有證明力層次的法則，在個案中實

際上能發揮的控制功能有限，因此，可

以說，對質詰問容許例外的檢驗主要還

是前述三項證據能力層次的法則，佐證

法則僅具補充性價值而已8。 

而在我國刑事訴訟法規範中，最典型之

運用即為第 156 條第 2 項規定「被告或

共犯之自白，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

證據，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，以察

其是否與事實相符。」然對於未經被告

對質詰問之證詞能否作為被告有罪判決

之唯一證據，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則無明

文規範，但自證據採認法則不得違反經

驗法則及論理法則觀之，結合有罪判決

必須要達到毫無合理懷疑的確信心證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
 林鈺雄，對質詰問例外與傳聞例外之衝突與出路—歐洲人
權法院與我國最高法院裁判之比較評析，台灣法學雜誌，
119 期，2009 年 1 月，頁 99～100。 



 

 

0672009 JUL. NO.92 實務見解評析

檻，法院不能僅憑單一且未經被告對質

詰問之證詞，即判決被告有罪。 

參、結論 

從上述四項法則：義務法則、歸責法則、

防禦法則及佐證法則，發展出對質詰問權之容

許例外範疇，林鈺雄老師認為國家機關是否盡

了促成質問及傳訊到場的努力（義務法則）、

是否可歸責於國家的事由而導致無法質問（歸

責法則）、是否尋求次佳防禦的替代方案並給

予被告充分防禦補償的機會（防禦法則），以

及系爭不利證詞是否作為判決唯一或主要證

據（佐證法則），應作為法院採納未經質問是

否容許的基準。且上開容許例外法則皆可在我

國刑事訴訟法上有直接明文規範或間接規範

基礎可循。然需強調的是林鈺雄老師雖主張可

由藉此四項法則畫出對質詰問權之容許例外

範疇，但其在文章中亦自承其並非表示此四種

法則已窮盡所有可能容許例外的情況，此涉及

到無窮無盡的案例，也涉及各項法則之間關係

的判斷。是以，從此說法，不排除出現無可由

上述四項法則檢驗但應落入容許例外之情

況，然在林鈺雄老師所撰寫之該篇文章並未寫

明是何種案例類型。 

 

 


